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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近期，蔬菜、鸡
蛋、猪肉等农副产品价格季节性上
涨引发广泛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
价格司有关负责人31日说，当前一
些短期因素的扰动不会改变价格总
水平平稳运行的态势，蔬菜、鸡
蛋、生猪等农副产品价格预计将逐
步趋稳回落。

受天气和节日临近等因素影
响，近期蔬菜、鸡蛋价格呈现季节
性上涨。8月28日，国家发改委监
测的15种蔬菜平均价格每市斤3 . 24

元，比8月初上涨7 . 3%。鸡蛋零售
价格每市斤5 . 62元，比8月初上涨
23 . 3%。受暴雨和洪涝灾害影响，
山东省寿光市蔬菜价格涨幅较大。

这位负责人说，近期蔬菜价格
上涨主要受季节性因素影响。从历
史数据看，进入7月、8月，全国大
范围进入高温多雨天气，蔬菜产量
受到一定影响，菜价止跌回升；进
入9月、10月，天气转凉，供应增
加，菜价将有所回落。今年菜价走
势也基本符合这个特点。由于今年

北半球出现极端气象特征，一些蔬
菜主产区高温突破历史极值，强降
雨甚至冰雹天气多发，部分地方蔬
菜减产，导致菜价较往年偏高。同
时，由于季节性供应减少叠加节日
性需求增加，近期鸡蛋价格也上涨
较快。

这位负责人表示，未来一段时
间，随着全国大部分地区入秋转
凉，灾害性天气减少，蔬菜和鸡蛋
生产将逐步恢复正常，后期价格将
趋稳或出现一定幅度的回落。

今年春节后，生猪价格持续大
幅下跌，5月份跌至近8年低点，但5

月中旬后出现了一波反弹。这位负
责人说，近几个月生猪价格反弹更
多属正常季节性回升。而且由于春
节后生猪价格跌幅大，与近几年同
期价格相比，当前生猪价格仍处于
相对较低水平。目前生猪产能依然
偏多，价格仍处于周期性下行通道，
后期出现明显上涨的可能性较小。

“从市场反应的情况看，随着
季节性因素影响的消退，9月至10

月生猪供给将明显增多，价格可能
出现回落；伴随冬至前市场需求明
显扩张，11月至12月生猪价格可能
有所回升，但大幅上涨的可能性较
小。”这位负责人说。

8月份以来，部分地区发现了
非洲猪瘟疫情。疫情发生后，相关
部门迅速反应，疫情未发生蔓延。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疫情发生以
来，生猪价格未出现异常波动，运
行较为平稳。总的看，疫情对生猪
生产和价格影响有限。

国家发改委：

菜蛋生猪等价格将逐步趋稳回落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
治州“超级杂交水稻个旧示范
基地”创下百亩片平均亩产水
稻 1 1 5 2 . 3 公 斤 的 纪 录 （ 右
图）。9月2日，个旧市大屯镇
新瓦房村委会的农民用油桶把
从攻关田割取的稻子打谷脱
粒。据验收组组长、福建省农
业科学院院士谢华安介绍，验
收组在考察了百亩攻关现场的
基础上，按农业部超级稻测产
办法及计算公式规定，随机抽
取了3块攻关田测产，3块田亩
产分别为1163 . 0公斤、1209 . 5公
斤、1084 . 5公斤，3块田平均亩

产1152 . 3公斤，再创超级杂交
稻百亩示范片平均亩产新高。

自2009年开始，大屯镇在
袁隆平院士命名的“超级杂交
稻个旧示范基地”进行杂交稻
示范种植，参与了袁隆平院士
第三期至第五期超级杂交稻的
高产攻关项目，每年产量均有
新突破。尤其是2015年连片种
植 1 0 2 亩 ， 百 亩 片 平 均 亩 产
1067 . 5公斤；2016年连片种植
101亩，平均每亩1088公斤，再
创纪录新高；2017年连片种植
101亩，平均亩产1073 . 5公斤。

（新华社）

1152 . 3公斤！

“超级杂交水稻”亩产创新高

据新华社电 教育部部长陈
宝生２８日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
人大常委会报告关于推动城乡义
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提高农村义务
教育水平工作情况时介绍，我国
通过制订城乡统一的学校建设标
准、落实城乡统一的教师编制标
准、实现城乡统一的生均公用经费
基准定额标准、完善城乡统一的学
校基本装备配置标准等举措，着

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壁垒。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乡义务教

育一体化发展提高农村义务教育
水平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教育
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合并
修订２００２年出台的《城市普通中
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２００８年
出台的《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
标准》，统一为《普通中小学校
建设标准》，努力消除城乡学校

在建设标准上的差距，提升乡村学
校建设水平，目前已完成征求意见
工作。在教师编制标准方面，中央
编办、教育部将农村中小学编制标
准统一提高到城市标准，按小学１：
１９、初中１：１３．５的师生比核定编
制，并明确对乡村小规模学校按照
师生比与班师比相结合的方式核
定编制，对寄宿制学校适当增加编
制。按照实际配备的教师测算，２５

个省份小学、２４个省份初中已达到
统一标准。

报告指出，我国建立了城乡
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
保障机制，明确了生均公用经费
标准。此外，教育部出台了做好
普通中小学装备工作的意见，健
全与国家课程标准相匹配的中小
学装备配置标准体系，启动中小
学装备配置标准修订工作，２０１８
年计划出台小学数学、初中数
学、物理、化学、地理等学科装
备配置标准和３０项左右的质量标
准。

据新华社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五次会议31日表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
法》。这是我国首次制定专门的法
律来规范防治土壤污染，法律将于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依法保
护土壤环境，是保障人民群众“吃
得放心、住得安心”的民生工程。在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行政法室副主任张桂龙说，这部法
律就是为了保障和实现人民群众吃

得放心、住得安心的一部法律。
他介绍，土壤污染和大气污

染、水污染有很大不同：一是隐蔽
性，大气和水污染比较直观，人体
感官都可以感受到，但是土壤污染
必须通过仪器设备采样检测才可以
感知；二是滞后性，土壤里面有污
染物，不会很快就显现，国际经验
表明一般要经过十年甚至以上才能
显现出来；三是累积性，长年累月
的污染物累积到一定程度起作用。

张桂龙表示，我国的环保法等
相关法律对防治土壤污染提了一些

要求，但是这些要求比较原则、分
散，侧重于预防，对土壤里面已经存
在的污染怎么治理，还需要规范，有
必要制定专门的法律。土壤污染防
治法共七章、九十九条。法律明确了
土壤污染防治应当坚持预防为主、
保护优先、分类管理、风险管控、污
染担责、公众参与的原则。

在土壤污染预防和保护方面，
法律要求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
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规定，根
据有毒有害物质排放等情况，制定

本行政区域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
名录，向社会公开并适时更新。法
律强化了农业投入品管理，减少农
业面源污染，并加强对未污染土壤
和未利用地的保护。

要实现吃得放心、住得安心，
法律对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和修复要求各有不同。法
律提出，国家建立农用地分类管理
制度。按照土壤污染程度和相关标
准，将农用地划分为优先保护类、
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对不同
类的农用地，法律分别规定了不同

的管理措施，明确相应的风险管控
和修复要求。

法律要求，国家实行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制
度。法律规定了进出名录管理地块
的条件、程序以及应当采取的风险
管控和修复措施。如法律要求，列
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
复名录的地块，不得作为住宅、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此外，法
律还对违法行为制定了详细的处罚
措施。

张桂龙表示，土壤污染防治法
的出台实施，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有
关土壤污染防治的决策部署，也有
助于完善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尤其
是生态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的法律
制度体系，更为开展土壤污染防治
工作，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提供法
治保障。

我国首部土壤污染防治法将于2019年施行

建立农用地分类制度，防治土壤污染

据新华社电 农业农村部副
部长余欣荣３日说，中央农办、农
业农村部计划开展评价考核推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是在中
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当日举办的深
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
展情况交流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余欣荣介绍说，从督查的总
体情况看，各地积极开展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行动，开局良好、成
效初显，出现了一些典型性、示
范性的做法，为全面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打下了坚实基础。

“但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一
些突出的困难和问题，包括历史
欠账多，整治任务重，农民主体
作用发挥不够，长效机制尚未形
成等。”余欣荣同时表示。

为了进一步推动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中央农办、农业农

村部计划研究建立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评估指标体系和办法，
组织开展２０１８年全国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评估。余欣荣说，下
一步，要加强技术创新、强化机
制保障，引导和鼓励科研机构，
在农村垃圾处理、污水治理、厕所
改造、畜禽粪污治理等方面，研发
推广一批符合农村实际、简单适用
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技术和工
艺，并探索能够最大程度调动农
民积极性的建设和管护机制。

据新华社电 民政部31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共有农村留
守儿童697万余人，与2016年全国摸
排数据902万余人相比，下降22 . 7%。

这是记者在当天召开的农村留
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
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了解到的。据介绍，2017年10月以
来，民政部开发启用了全国农村留
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信息管理系统，
目前31个省区市全部完成农村留守
儿童信息采集及数据录入工作，并
定期进行信息动态更新。

根据录入系统的数据分析，从
区域分布看，目前四川农村留守儿
童规模最大，其次为安徽、湖南、
河南、江西、湖北和贵州，此7省
的农村留守儿童总数占全国总数的
69 . 7%；从监护情况看，96%的农村
留守儿童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照
顾，4%的农村留守儿童由其他亲
戚朋友监护；从年龄分布看，0至5

周 岁 、 6 （ 含 ） 至 1 3 周 岁 、 1 4

（含）至16周岁农村留守儿童总人
数的比例分别为21 . 7%、67 . 4%和
10 . 9%。值得注意的是，与2016年
全国摸底排查数据相比，全国农村
留守儿童减少约205万人。其中，
山西、辽宁、吉林、福建、海南、
陕西、甘肃下降比例在40%以上，
江西、山东、重庆、贵州下降比例
在35%以上，浙江、广西、青海下
降比例在2 0%以上，黑龙江、江
苏、安徽、河南、湖南、广东、四
川、云南下降比例在12%以上。

与此同时，义务教育阶段农村
留守儿童比例从2016年的65 . 3%上
升至2018年的78 . 2%。民政部分析
认为，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下降的原
因有几个方面，一是进城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数量增加，二是持续推进
返乡创业就业引导部分父母返乡，
三是监护责任意识提高，四是城镇
化水平快速提高。

山东农村留守儿童

两年间下降35%
全国现有697万余人，下降22 . 7%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将评价考核

我国城乡义务教育推动“四个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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